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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政办规〔2023〕11号

大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
2024年“三明普惠医联保”工作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东风农场，县直各单位，省市属有关部

门、企事业单位：

根据《三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2024 年三明市全民

健康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明政办规〔2023〕5

号）要求，全民健康商业补充医疗保险（以下简称“三明普惠医

联保”）工作纳入市对县工作绩效考核，为确保我县“三明普惠

医联保”参保率达到不低于基本医保缴交人数的20%，力争达30%

的目标，现就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做好特殊人员参保资助。继续对于特困供养人员、革

命“五老”人员（含“五老”遗偶）、低保对象、孤儿（含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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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无人抚养的儿童）的困难群体予以参保资助。参照城乡居民

基本医疗保险保费征收规定，对重度残疾人、重点优抚对象、

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成员予以参保资助。县财政、民政、农业农

村、卫健、退役军人事务、残联等部门要加大对原有政府出资

型健康扶贫保险类产品的整合力度，做好制度衔接，提高资金

使用效率。

二、鼓励单位进行资助参保。鼓励各乡（镇）、县直各单

位及省市属有关部门做好参保引导和政策支持，为本单位未享

受公务员补助的在岗干部职工（含聘用）及退休干部予以参保

资助，资金由各单位予以缴费投保，做到应保尽保。县工信局

要做好企业在职员工和退休人员参保缴费的宣传动员，鼓励企

业积极为员工统一购买。鼓励经济财力条件好的村（居），在

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建议通过召开村（居）民代表大会形式，

参照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保费征收规定，对村（居）民委员

会两委人员和社区专职工作人员、年满60周岁老人群体予以资

助参保。具体业务可咨询人保财险大田支公司（联系人：范芳

芳，联系电话：18605982212）

三、抓好参保组织动员工作。“三明普惠医联保”参保工

作要与基本医保参保工作共同部署、共同推进，各乡（镇）、

县直各单位和省市属有关部门“三明普惠医联保”参保率不低

于本单位基本医保缴交人数的 20%,力争达到 30%,参保率纳入

对各单位工作绩效考核。县教育局要根据《三明市医疗保障局

三明市教育局关于推进师生员工参加全民健康补充医疗保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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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明普惠医联保）的通知》（明医保〔2023〕57号）要求，

督促我县中小学生、幼儿园等学校做好宣传，动员广大师生积

极参保，原则上参保率不低于在校师生总人数的20%。

四、加强参保政策宣传推广。各乡（镇）、各部门要指定

专人作为公益推广员，通过下发《致全县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

的一封信》，综合运用各种宣传媒介，采取“线上+线下”的宣

传方式做好政策解读，广泛动员干部群众积极为本人及亲属投

保,切实发挥商业补充保险的作用。县卫健局要督促医疗机构协

助宣传推广，特别是对特定既往症人群加强针对性的宣传，积

极动员参保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试行，有效期至2024年 12月 31日。

附件：三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2024 年三明市全民

健康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实施方案的通知

大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年 11月 16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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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办、人大办、政协办。

大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11月 16日印发


